
「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
申請與審查作業流程

 申請人應繳交：
    1. 證明文件資料審查費新臺
        幣2,000元整。
    2. 申請表、應繳證明文件資
        料一覽表、切結書與國外
        學歷查證授權書。
    3. 應繳證明文件資料一覽表
        所列各項文件與相關資
        料。 

檢具申請資料
送主管機關委辦
承辦單位審查

受理時間：每年一月、五月、九月

申請文件
形式要件審查

補件
(因申請人所送文件資料不完
備，經承辦單位通知限期補
正，如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

理。)

補件後再次
實施形式要件審查

審核
是否通過

申請文件、資料不完整 不予認定
並將申請資料函覆申請人

否

由承辦單位通知申請人繳交
教保專業課程審查費4,500元

是

由承辦單位送
幼兒教育、幼兒保育學者

專家三人研提意見

送中央主管機關
組成認定小組審查

由中央主管機關
函覆申請人審查結果

由承辦單位函知申請人補件

審查
是否通過

由中央主管機關
函發幼兒園

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

是 由中央主管機關
函覆申請人審查結果

否

  經申請人填具授權書，
  並由承辦單位送中央主管 
  機關協助查證。

國外學歷有疑義
需查證

經查證國外
學歷不符

經查證國外
學歷符合

對審查結果不服者，
依訴願法規定提請訴願


